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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F—2017—0201）
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（HF2024-07）

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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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 荥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
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河南英之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遵循平等、

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荥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

障中心荥阳市大中型及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建设项目二标段

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： 荥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荥阳市大中型

及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建设项目二标段。

2.工程地点： 乔楼镇蔡寨村 。

3.项目编号： 荥财磋商-2024-29 。

4.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 豫财农水〔2022〕52号、郑水办〔2024〕

4号 。

5.资金来源： 财政资金 。

6.工程内容： 设置太阳能路灯 312盏 。

7.工程承包范围：

施工图纸、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文件范围内的全部内容。
。

二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 2024 年 月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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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竣工日期： 2024 年 月 日。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 45 天。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

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符合 合 格 标准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签约合同价为：

人民币（大写）捌拾叁万陆仟柒佰陆拾捌元贰角陆分

(¥ 836768.26元)；

2.合同价格形式： 单价合同，总价控制 。

五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： 安亚锦 。

六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：

（1）中标通知书；

（2）投标函及其附录；

（3）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；

（4）通用合同条款；

（5）技术标准和要求；

（6）图纸；

（7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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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

文件组成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

充和修改，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，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

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。

七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

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，确保

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，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

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3.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，双方理解并承诺

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八、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

同。

九、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 2024 年 8月 8日签订。

十、签订地点

本合同在荥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签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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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

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二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自 签订之日起 生效。

十三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 陆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 叁 份，

承包人执 叁 份。

发包人： (公章) 承包人： (公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（签字） （签字）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41018278221933XX组织机构代码：91411303MA9LXYKC0R

电话: 0371-66126201 电话: 15238035210

传真: 0371-66126202 传真: /

电子邮箱:xysymj@163.com 电子邮箱： 96909166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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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:中国工商银行荥阳市支行开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荥阳

崔庙支行

帐号:1702028809200080359 帐号: 16032801040004254

邮政编码: 450100 邮政编码:450100

地址:荥阳市索河东路跨渠公路桥南 地址: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崔庙镇丁沟

村村委 302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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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

通用条款执行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示范文本）

（GF—2017—0201）》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

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

1. 一般约定

1.1 词语定义

1.1.1合同

1.1.1.1其他合同文件包括：其它有关本工程的洽商、变更等书

面协议 。

2. 发包人

2.1 发包人代表

发包人代表：

姓 名： 张 虎 ；

身份证号： 410183198411130037 ；

职 务： 科 长 ；

联系电话： 0371-66126216 ；

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： 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

与发包人有关的具体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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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承包人

3.1 承包人的责任和义务

（1）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： 1、完整准确的竣工图纸

2、竣工内业资料。

（2）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： 承包人在施工时，必须全面

协调好与周边环境关系，施工时承包人因自身原因未处理好周边环

境关系而导致工程停工，发包人将不承担由此引起的工期延误及其

他工程费用损失 。

（3）施工期间，承包人必须服从发包方现场管理人员和监理人

员的监督管理，若发现承包人有不符合施工图纸要求及违反操作规

范进行施工的事项，监理单位有权提出并要求返工、整改，其停工、

返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承包人负责承担。

（4）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。承包人应按施工规范采取施

工安全措施，确保工程及其人员、材料、设备和设施的安全，防止

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等安全生产事故，做到安全、

文明施工。施工中如发生任何事故及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均由承包人

负责。

（5）承包人须按照荥阳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求，建筑

工地扬尘治理达标率到 100%。如因承包人对扬尘治理不当，造成上

级或主管部门追究责任或经济处罚的，一切费用由承包人承担。工

程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全部由承包人进行清运并且承担所有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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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项目经理

3.2.1 项目经理：

姓 名： 安亚锦 ；

身份证号： 41102319870916604X ；

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： 二级建造师 ；

建造师注册证书号： 豫 241181942880；

建造师执业印章号： / ；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： 豫建安 B（2023）1267609 ；

联系电话：15238035210 ；

电子信箱： 28025593@qq.com；

通信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崔庙镇丁沟村村委 302室 ；

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：履行合同并常驻施工现场，

对工程质量、进度、造价、安全文明生产负责，签署工程有关质量、

进度、造价的书面文件，接收监理联系单、接收发包人书面通知等。

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： 项目经理每月施工

现场到位率不少于 22个工作日，每天不少于 6小时。

项目经理未经批准，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： 项目经理

如不能达到承诺的到位率，在当月的工程进度款中按 2000 元/天扣

罚；如累计到位率不到总到位率的 70%(到位率由监理工程师与发包

方派驻工程师共同考核)，则承包人将承担中标价 2%的违约金。

3.2.2 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：若擅自变更，则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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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人承担中标价 2%的违约金。

3.2.3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：由此对

发包人造成的工期延误和经济损失由承包人承担。

3.3 履约担保

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： 是 。

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、金额及期限的： 银行保函，履约

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 3%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为合同金额的 2%并严

格执行农民工工资三制一金制度，工程完工验收后，自动转为质保

金 。

3.4 分包

3.4.1 分包的一般约定

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： 不允许分包 。

4. 现场管理及违约责任

4.1 工程延期

由于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或上级政策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，经

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并完善手续后，工期可以顺延，双方不承担任

何责任。因质量问题造成工程修复或返工的，工期不予顺延，由此

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由于承包人原因未在合同约定工期内竣工

的，每超工期一天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。

5. 监理人

5.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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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： 施工全过程及工程保修期 。

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： 全权委托 。

5.2 监理人员

总监理工程师：

姓 名： ；

职 务： ；

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： ；

联系电话： ；

电子信箱： ；

通信地址： ；

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： / 。

6. 工程质量及验收

6.1 质量要求

6.1.1 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：材料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，符合设计

要求，设备进场前需经监理单位、甲方进行确认。

6.2 验收标准

由甲方委托第三方验收机构进行验收，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7. 合同价格、计量与支付

7.1 工程进度款支付

施工单位进场支付合同金额 30%的预付款，工程经甲方验收合

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70%工程款，剩余工程款待审计结束后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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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金额进行支付，具体支付按财政部门批复为准，承包人不得以

预付款未到账为由停止施工，影响工程进度。

8.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

8.1 质量保证金

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：是。在工程项目竣工前，承

包人按专用合同条款第 3.7条提供履约担保的，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

工程质量保证金。

8.1.1 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

质量保证金采用质量保证金保函形式，保证金额为：工程结算

价款总额的3% ；

8.1.2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

工程完工验收后，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质量保证金，如履约保

证金不足工程结算价款总额的3%，需对不足部分进行补充。

8.2保修

8.2.1 保修责任

工程保修期为： 1.5年 。

8.2.2 修复通知

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： 承包人收到

保修通知后 3日内到达现场，根据施工工艺难易程度，14个工作日

内维修整改完毕并经发包人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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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保险

9.1 其他保险

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： 除通用合同规定的一切工程及人员险

外，还需按照有关要求购买安责险。

10. 争议解决

10.1仲裁或诉讼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按下列第 （2） 种方式解

决：

（1）向 工程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

（2）向 工程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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